R AL R YR

22N 2 =

R T 3 EEE
w2 B Lywunn
F T_RIE A 5RiEAR
AR A A B

g

i

iy

[SX)

S IYIT

£

3@ A F'&/FEFM’A#?’/: B RA O A
#1272 161 3 @ 5Fm & 5 0 HiAArT

B i~

—_—

EN R NI g

B iE
parg ¥z ﬁxs«#ﬁ"@ ’J

CARA L LE SR T
417 ~ 417-1

,
8 o
no

Jo 2 H oAz B w o

> 2. ] y D3 27
Al R R LR

PES F?DB&:QZ}" e
113# &% % 3215

pL)

e A RELI2E 128 11

=% 1% ~ I

~417-4 ~ 417-5 ~ 417-6 ~ 417-T ~ 417-8 ~ 418 ~
418-2 ~ 418-3 ~ 418-4 ~ 418-6 ~ 418-T ~ 418-83 5. % 143 4
%%iis%&%’i%ﬁ%%ﬁ%ﬁ@ﬁ

pg{)/_j_,\./‘j}%'

574 %1, 54458, T50~ » 2 42 B L
WRHF AP f ARIBEILY 267 de -
M113#127 250 4= > 393 F 1k p b -

4%m%9?
5/0"J— Z_ ’fl

4N EA0% AR



AN

bl

—_—

3% d B2 I

p
SR 2 B IE R A 0 ETE % 81456,800% LA B L

~N

~
FR%pF RadkHEiRe > FERGT - eE 2 LFdnR
S P Ao AT 2, 44454127 R A RER B L
& BT o
S| PE N IR N R4 'lg%f;rkif)lllﬂg 600~ 5 A2 T#‘i%
A +

BEHF - Lo 374 %1, 54488, 00~ 5 &
FEEEEF FL s BEHE -
HeBER T2 B v -
Im

pL)
N
!

\4%7
—Eﬁ [

iﬁ@ﬁ@% i%%@%bﬂﬂi%%ﬁ >F
(‘fﬁ%if??% F) s FHE AR FE T4
PPRAR L (THEEBRERTFAT)
ﬁﬁ’ﬁﬁﬂ% *d oA LD ﬁ?“ﬂﬁﬁmx’@%af
EFFT E O F EREPARIFR 0 T KAV RLII4E]]
P12p 8B F 5114301523305 3 ~ % 0000000000055 & 2
FoPR{FiE v (LAm30%
3412355 ~4432461F ) 4% 5 Lgd iy Lo (7
FAELDF) 2 F T AEANKRFEHTD 3§ SR¥L
e8> PR AR £H AL S REBEREREP KR
?"Fg’Z ’ l’ﬁ 2B FIEAER - i ]’\"6‘2’\' HEV ﬁi“ (5471\]17&’5(_)%15
2197 ~ %2993 309F ) - B EHFZEFIT0E ~ &
17515 ~ F1T6MER T30 5 > S HIF o
hEELLFN28127 11 §F212E8 (TFH
AEEY) FI9FEGLTAE QB L R RS o o
FRAMEREN AR 2RIF-F 2R, (LARE0)
FH0F ) o RAEFWE F24ER T Mmr%les)»*ﬁ #
¥ o
w3 LR A G TR ERAAZFEIJE
HooF EHRATZ > NFFEE F2UTEFIR TG P2 oo A

%*‘

al

pal
/%ii (

*}

?ﬁ??ﬁ*



qp)kﬁpu:J ‘L&/zlz %;:__}'T'ny_ /,éf‘%i};]/é" LF&% '/,/?L l’?@] pqﬁ’
2AiBIRAEAEEY2ZE AL RE G R T
7 &7\,1; fi o de MFERRAAR n d F A T (B 2 IRO2E
;Li“mm%«L$%> EhHoRAARABEE LDF
B2 4G FiLafdy T2 Fd a5l &kGEofF
",’ff“’]’%i"é\ P E a2 o Jﬁ'%?j‘*&,ﬁﬁg—'?\—‘/}x?@ £ SPE:
F2 Wy A2 R e F P X2 R A M
KH#%L%i’ﬁﬁ&%ﬁﬁif;é??ﬁwﬂi°

Bk de o REDEHERFR LA E S R AA
TRR- P ARBRR 2P EE A B E 0 R gt
VHEHREFBOEFI IR FTHLF P - AR
FREP G TORRAL S L2 P FNAR2E]2)
1P & F 1L gL (Frid ) 22Kk
o (DML R dLHdRLITEN (TR) 25285~ 0 2

&

2w
-~ T

pAsTRR R AEE Y P TR 0 FE L0 2
Lo EF - FEP L Ao F {IHE R E ST EE
T HERER G 2 BERE » 3% TP Hp TR e B

\—-7 4}\;]

Pt TE) % ¥ MD FERE B )BT
417-1 ~417-4 ~417-5~417-6 ~ 417-7 ~ 417-8 ~ 418 ~ 418~
2~418-3 ~418-4 ~ 418-6 ~ 418-7~418-83 55145 } &

(Tbﬁ%ii% BRERS R DHATRRA PR
HEP2EIGRL o (LAMRE(D$291-293F ) » #4
TEGERFERL TVERTY E ) 2 & pd
R EERE ) (LAREO%439F ) » 7

#HEF IR -

FII2#122 11p & % Lo

P EITAfRE Y (T E



H) o MALERAY B LR ANE I GERE Y £
89,0008 ~ (74) > M2 H ik (THE %p;ﬁ’ff’% Ly
99$@¢ﬁ24)9 ::%mé'\g%upﬁko%m@
3113&32 14p "’i??%%“ 2 AT FIPAAAR R R KT B i
%:’Lf“ﬂ3ﬁ3”265#é*%'?£€%
%‘L AL EERL
Ty g R AR R
f@%ﬁﬁﬁﬁ%ﬁ’ o o
%u??ﬂ%@%%‘*”ai 1
AR E 2R 2 113 # 3! 29E1 AR SRR
/‘ij¥6ﬁ¥8ﬁ§pgﬁ@x SR AT RS
%’1&$¥¢QﬁﬁlﬁﬂﬁTw‘ﬁ$nﬁ 54
P (THEZTST) X OG5 L% Gyple
FoONFLETOPESRINBERAF - EN RIS
ﬁﬁyﬁ\%l,ﬁgfaﬁ’xﬁﬂ%% %?Qﬂﬂy
FEERAPZIE 2 B LAL Lad e ghygicd o x5
NP2 fEN3EL Y 29p AP FI AL 0 T TE
WAL EORITEFIEF6;RENES  RFFEBmD 20
11367 139 3 & B2 5 L 2 P 3 i AJe £ 3
®HZ )ﬁ:zxﬁ', 2R EE o RE L

'—'\

m

sk

A

i}

EE
dgz = TG AY _"_1

=

Sk
S

=
\+.
iR
e
(w
N
s R

jﬁ%’ *Ji%%@AE&“%%9$WQ5(T%

ik %34,?%%m25%%”%%}
S A3ETY 1p B oh Lo @ o ¢ 5
EH1IE 54679309 ii%%ﬁw@%&%ﬁ%aﬁﬁ
%ﬁésﬁﬁa%ﬁ%ﬁ{@ﬁamﬁi%’éﬁﬁ%??
YRR FFEEL 4 X F E &

—\ <<
<

T+

S

v Sk

v

B

by
S
~
L

05015~ $962 S RT > B LOFp i
PUEZERE AT AR e EP Y R R RIES 2R
G IfRA AEATOD c AT R LT YN

£mA



EHIE F3E S F1TEzT FRELOPLHG2EE 3113
ETTAP L2 EREN &5 P03F 2 0 2 G RA KA
SEHLENETRORG 2%, 958 ~ 0 B s i
SENLAF R 0 P RREN LIS LR RAFE
FABEWMOPC BHR2LH R2 3 HHOF > RiEBE
LA THAR 242 A G BT SR AL E Y
170 %438 % 230 2~ X2 %2098 % 148 ~ % 9627 = £ »

wEl“‘Lﬁ»L”‘LT\%\i:;\ f'@%‘/*"i‘izigﬁﬁlﬂﬁﬁiﬁﬁ'
SRR PR R e 2 2 AL 2R 155 % 1 ¥ 3%
A R MG IR A2 R F B 12,5285 &
EFOLEP OmRALELILOPF AL RN 2O
ff’fﬂ F e (D)4 J'Q}ﬁ)@#@—fﬁii%’%iﬁgﬂ% PN T

ITF R T ﬂ“ﬂ»'ﬁ@4°H$%24@@%@ﬁ
R#2,0288 7~ 2 pAre R A E R PACTFHP
ﬁﬁéﬁ%L?i?n.<Tﬁ25%&ﬂd&a)ommuuiﬁ
PRRA ek I R A S ER F ERFT R T
orH EBEE GAT 2 BRE

-

H§¢?5%”3§ﬁ%t%%i%ﬁ1@%@%&’;¢2

Fdep L2 %2 AL > Flifpab e PG5 u'éé“iii’%
A ’éﬁfﬁ‘?\fﬁﬁﬁ é’}g!’iépﬁ%r‘ggljl = NE T R
%(l‘jﬂ'b@z’ﬁ"ggil/é}?ﬁég”:ﬁﬁ%p#ﬁ’ﬁ?i"ﬁ]Fq-oX LN A
5

FA113E 37 1P ZFFE A bld e LK% 3 2 0

™2 1 7?17;\9873375 OOOm AT A R I AL
AR —?#ﬁfﬁ"‘ffiﬁﬁ P ITRAI O ERER
ek Lo P30 113# 30 285 ViR f'ffj:}ﬁ‘%}&r@lﬁi%‘j\*,
2t &R E %m*ﬁ%&y’%ﬁup, HE > hiEF Sra
ez Zirdp o if'-/T* T EH2Z ARG T Eﬁﬁir’ o
240113837 29p a0 B LA F A N R LD ok k&

8% “;LLSiE‘JK%‘N%xp, it o0 A LD PP R BT
/ili_‘f‘:)“z—l: LJ7 i\:‘} ,}%’ Q%]]{X”_ ,Jo}—‘_%',4§» . é‘g‘r*_]



"
=

f

1

AT21p %,
Ff;@“%‘}%x_.

=
N

~4

=Y Mz (%

T‘kww*\g

g» g r»\-“}m\vfh/&}»

lﬁéw
b= TR I =~ A .

fi) &

e

/

3

()

Bk 4

ES= D Ak

GRCE E R I

() 7 4

Ao R HE 0 e

S

5 113£40 10p 2 RZ3-25: &b L

o
fu

als
pad ™\
=
ot
&

W

SHe
I
TE
&
=
<y
Py
/4
Py
foee

\_.

7~ |3

4

AL
M
P R

)

R

/

2

%
I 5 K

\

-
O

4

¥ e =
t“']‘

%
\_
e e S 1 e T .

gl OO =

=&

pul T "
A
>
4
\
—
4

N
7\
s

&
PP )

1) i\%\’
==
M,
N
%
[E—
[E—
o

N
o o
Ay

[E—.
-3
[u—
©

3

\} J: ‘5“\&" ‘%: -nn\\_«' \\-:

=
/
/

A

=5

I AR

EhAT s Ao T

AN
=N

E:0y
]
J?Q ~
&%
Ifs
e
A
>
poas}

R
T

E ey
<y
oy

o

[}
I
(3
a
o
W
@ %
5]
o

T

3
2
hY

4

S
)
®
=

o
=
5

90 My |
2

poci
m
=

>
™

(@p)
O

3
El

oy
a7
.
W

NN
N =Ry

,
YN
PRAN

TF
=
)

-,
N+

N
05

P

. PPN
L
-
T3,
=

IRk
SaRUA Sl P %’3315 1{: ft‘;’f.A';,%, % 2 4%
?%#&%Lﬁﬁigo

PRt 2Rz A § % o 2,40 7 4

o

AN
=)

'\‘—” ‘3'-»:?‘ IE‘—TJL 7
#2378 (LAREOH3MIITE » & k2

e 2T % <
ﬁ F /J‘S =+

Hy

P ]12# 127 IIBJI* %

%#”Ao

£3128p M RE3MGHR L SRS {17

5 29p '//,%'pg_?)l
Zd o ARk %

o> F oo

AN
)

2

¥

e

N
’



FogEh LR THECERF d s (P 1 ARREE 9
frg) EEFReFRNT CFERA (F TR FRE
e FRFELApE) AP RGP G2
BT AN P 2 R 91 FE AL o s e
o PR RS A HITEIAELES gL P o
(E@f’5&H%%HMBM@ﬁA ol Lo P RS He

i
1 #2453,570,000~ » T @ ~A)iE R 2 o

&
8t
m@—

2 HII3ETI B R2A ~ 3 L@ SApg A o b 4

%%“%1¢¢m‘€ﬁ¥ﬁl(T%%*Kiiﬁ%ﬁi)ﬁﬁfwi
i Az (FRED)

() 25113557 169 M RZEES W b LD 5 33 L2
113E5 24p mysE@ 2 223 H R (11123 %0101%2)
AREFIEFAE L TR Y SRR ZEP
TRAEIRERFZAFWMELIE (TR

UNR 2113267 130 2 Rzb-13d w224 > 33 L2 7
113E6% 20 w2 ECE 3E S P (1977 E 5 > % A
FARM BN~ 23 R FF e

(R 2 113#67 130 Ra#b-2ad st 424 » 33 L2 @3
113#62 20p s jgidr s ¥ @ *‘IEJ‘ ﬁigiw»:té@)* TE-’,‘G”L-‘%
R REFE (FIELadARH e e 747540
3,570,000~ » 5= &% '\”#P%f*%l“’ﬂ‘ ;%%#L?
W R > U AR RE RIS o B L2 P g B
ﬁ%mmvdﬂvé~&%m%1%m A ]

TA IS F e 1 EyEE R EE T ﬁ%g‘ -y
Jli&a&)

Hh2 &b Lo @3 REe-354 915 p & 2 B & 1 4206
§ 0 2 g R e BacREE-3T o

RE 82 REO-ARL 7 pHFLEE LD REO-49742
feig % H o

ORAII3E6 210 M RES-DS g Lo @30 ]13#67

27TP v 2 3% S0P (9752 P Aec it E I8 o

\\

CASS



IR 113#67 18p MARE TSR RE > 27 H 24148
TAEE GG FEA
IR A E R - 2 EEaern]11388 130 F 4 RET-
AR EA
245 113&72 1p M R8sl i 2 2 4 \&EW»\’Q\? v 1Y
AL P RAI3EEY 2T ok A Ak IR F IE
CRLEFTEP A ii%“—‘z%’%ﬁf"“kﬁéﬂfk
8 Z AR E A RABBA A ~ 2 '*’#‘r“’fff" &R AT
L RE ’;4'9/@“"*%-@;1%”: AXPER e w
RA2F o HHLAMEALREERREBAETH
EREAZGZ 9 RERE AR IRER > LT A
EHF R F e v THRE L A gl P 22
DRl S ABRHYH K Y RPEAl B EZHE LI 2 XL
FRAETLT CWHEHRAE RRIRRE BT ER
1134 B 8) $h & F 5 286 57 1R 3a 37 3& $] $AT FH Z AT L
FRR4ndF > UE F AR BEL R -FTEEY SQE AT A
FFHEEEARE G R AL RGRITIEFIEH6
T~9%A113ETHAAB R AFRLY ¥ LT 9512
EHAT 525 3 B L L2 P AT s
S (‘WD\D)%¥u25@xi
’gz.‘Jz" LapdpUEH2=p (113
II3ET? 4p ok » &2 p R HH &85+ A\i— (=1
&
P

b

L\L

= %395,0007~ ) B H I E Y
Ao 1R E T & REENY%2 AT M K

TR AT AT - A A f i (;s:upm) LIPS
i:’?-‘fsfq"l?f',’f—%izlﬁ%iZﬂ}“’J’irb”v (Ffad) BWTHP
R R FAEATI A o R R o DR R AR 2
Ll”ﬁ FRABRIT(FPADT) @ e irr A a
TR PE2HE O REFT T RHCHILE > TR G
Fy oL P RN P RERLLEFEET

FN\A



k23 113%87 30p M R#ES-1F#E &l i Lo 7 ik
B113#92 4P w k1 ¥ w4 Rk o

Ok 23113%97 23p MR F#ES-2F#H G Sl wid L2 > R
2 w3 ]13# 97 18P & 4 £ 1 AT B AT o

RAA%L LT RN d > L BEH O P F Sk
ﬁi%ﬁVWT%“DE”4%%7~%ﬁﬁiﬁ%f¢J’W@
l—'—l f

4o
248

zf——ﬁ&@”“ ’ Py

/-L 2 A EJ \2:\.‘)\ ’ _:“E,' ,,‘_é: ﬁ%—&f’ 3 o 'f;“ }']J I&’?—&["T

Hhr4 & L2995 ITESIES4-67 99T A2
Mff] A FEZ?RERIEDAIZON G T 3
aI12d 9

T#pERLLEAT  BERFEAZEL > 2 FR 30912
Bro s W RREEFM Y c AFF AL B AP a0 BIE
FEFEIHE - URERRBRBFAIETTZLERE I AFETIR
2ER (RBiEll3ER 2 3 “1%%&L‘ﬁi$
) o 5h o AEZHRITHEYL: Te 3 G TATE
—%,E'fg—ﬂji_:ﬂk,aesu/f ME G are 3R ;x//f_ﬂ;g&']_t
FRA G IR T iEe > VA AR2 2NN ML L H K
é%’ﬁéé?%ﬁ%ﬂ’b%%@yﬁﬂﬁaﬁggﬁﬁ
2T 2 qﬁiﬁé’vfg"ﬂ&w A
FHrE > 7?3 TF L D AL I ARAT - T AR K
%ﬁf % %p%i¥6" Hig A A B LR
PRl (2)BREAREFTON M KA R
H oo ()7 B®F ﬂﬁ’éﬁﬁﬁa‘ﬁﬁﬁi S
X

C AR LAEW A e > SR B EAFT K

AR



RZBEHOF (e 2 ABRZORTS N 2 KT
CEGE YR PR L AR K o (L)EF B LA
BEOREZEY O FEEAE o BF (LAREO)54S
FooiEvsenr Djaig | 2% > fakfarg g g% 4 - 2
FREEHE REHP LTI RLE L BRI LD
PRERXARZ 2R RE T RAZBFEEZR W A
FOoOREREAIBENLEL R - SR FEFAEF2HG T
CARGRL ARgE s B ORERT A AL T
Be = > Thp A< p f Fadics 4o Hepis 2R d

FAMP 2975 P ESLT R T
2 1FB P A RERT PEFHEEELILEY > X
PRFE I F e BT & 7 S FARL BRI ES

ﬂ’aﬂ%iiﬁﬁ’db%é% (R AmEE)%49

) ARk '*fjé% S P oe ;’{,%\?7;,1 T RPEREE 2 %
CE! ﬁﬂ’&»ﬁr@TJ%zi%;ﬁ%n@’é@aﬁ
ﬁ:—’?‘\"“l’#] rﬁﬂ‘;]?J g r T 251

=3
k4

R
o g
(&)
S
T
L

E=

I 3 224 T U2 1B
3 -L,E;:B\u °o fx_M ,IJ';*-'—

2 b2 gE

2h ML AER R EMBIELTT 0 RARNE LT
O3 FF5EH) (R AMREE)%2395249F ~ &

9
260X 271F ) laezg &5 aBipap st »rp 2 & L
AP PB0N LG LE e E S AT 0 A
EL176p 27 R F AT o EEEILLTEE
EoBfpHEEl L7 R ILI TR EpE
A Lo e s ?iefdjiﬂﬁ@ﬂﬁ’*a/aft L 2e
R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ﬁ;? fjé

C



%é%w&?#%ﬁﬁéﬁ’@3i£ﬁﬁﬂﬁipyw%
SRS SR YR
3x tam2 ¥ U1134‘£6H 13p £ £3(F)F %
S~ 000000000085 > i Ak L7 G
(dogp ) > 3% Lo @30113#67 200 o %
RF#EP B ~ B3 REFPH 25sLadn
g%ﬂ?ﬁé%ﬁrfoQ,uywda.ivxfwg%%
A REFF IR AL AT T 28 F BEA L
RS o BERF]13#£61 18£1 (11DEF F %
113061800015 3w & > &1 " @ILHET A 2 H L@ F FF
4J’%&ﬁ%ﬂBEGEMB%&$J¢W‘waﬂ¥m25

,]7@%13—;34 ik &gq,\ﬂ,&gw,\/é}?i?&gﬂ;%?
113#87% 13p F % oA K EFEEALBEEL FH G S 0 £ 737 2
PIAgRAFEE AL 12 F FEL )
BRZ2PS RTS8 BEE S EE S _
(%2955 299F ~ %5893 596F ) » %01 k£ & 9 ¥ g
‘W&mzai%¢ ’ T '

,wi §H7§¥4ﬁ Zﬁafw-agg,(i

4
G BRI H-IR2TAERILE2YFITESE 6
T 9 QIR ZTHNES > AR 27 728 > 3
AT o
oAt x5 QHGRE L 4L S wp 1387 4p &

SR QR 1I3ETE 4p Az £ Haxd > R4 fim
A 5"/\112*&1213 IIB mTﬁ%‘—V,% %L]Lg

b
+
|
>my



:
497 ) Ak SR H P AR TR Y B AFHLL
moAEEQECRA LR s ek AL PP Bk
FROTEFIAZFRPERAEF > DR EAHE Y 2
FRFEBIRLRT 2L TR RS BT
AREPEUALL 2R FEREMRIREGFLEEE KN
LR (L E % B A AR R EEERBY L
Ldpz 34 2aEH (LAREER419F ) - & b
LR gk b ime 23 4 ap (LA E) 2
R BIRA R E RO62iEHE ¢ BT R LD
PR R EERS RE BT R

SRR E S R e AR T = R L
PLaPask il d w2 b Ee e o iR
LR LR HELRT o BRF (B2 ReEp e 2
BEiwe il BMY GRsRL BRI g R 2
WAS e L EBM Y SRR fRE R TR SR

AL B L 2P IR LI AeA fEATE AR B R
%ﬁﬁﬁﬁ%lﬁﬁy@i%@%ﬁ@ﬁméﬁ@i%%%
PHEIARHRE A P LS P AR BB L b P

s
+
I
m



P Y )0 2 AL R HEGRAED 0 B L OP P K
Fe A RB-EZBRAF I HEM Y AT R B h LD
P%ﬁﬁﬁﬁnsﬁ39%%éﬁ%@ﬁﬁwﬁng€%ﬂ$lﬂ_
FooeHpRANI8EL 10p @ BRRAH  LREANS
HaREZFZw EX IR AF P HEP 2 E2 2 o 1
RE113#47 10p 3047 b & RFp PHL > @ p s
"F o d AT HAx 3@”*Wﬁ&ﬁ77%6°
K)\Héfﬁéﬁ‘$,~% %(pg ,%‘
S ’ 1 %

|

b

LIl ST fid FEREERET
R AR pERRRRE G AL e P g AR S R
B2 B LT AR NS AEE AR e B
S EZERFFo A 0 RAB R AL EZNEITIESATE 52559 2
FREFLOPLHERAFEEP > S5 Ed o

R EEHFIDEFIAFIFYT Rr Lo P %
W R e 9 £553F Zmd 9

e Te 2By fhop 4
BElis e 3 ¥ REiGEE
&

N

35—

~\

P oLH umﬂﬁ’£9@%n$£%
FEAL - PR EIRENE 1T P EORS o F
Rt 2 o RELAREE G G HAT S
HERFTEIRLARER 2 pE B2 hYY ET
ﬁiﬂ@ﬁﬁ@’ﬁjﬂﬂiﬁfﬁaﬁiﬁ’ﬁ“%ﬁ%
o 3 fpee il > AHVEH 2 X pAE b Pl ; (R4
el ()% 4TE ) » 22 L7 Q4 4 > REERP I
NEHe+tr -2 HEENE -
BHOAEFRHETREHL: THe > RREEAREL
@ﬁ,@iﬁﬁﬁﬁm%lﬂﬁouﬁﬁﬁﬂﬁﬁwmaﬁ



T kR AEp (A E -:"Ffj B LAF Y2 FE1
dA2Ep oo 3 R E I pA1020p B N B{E R Y
PBoo EVEE R HRUSTOPEIPN » R R 1AL T o

(RAREE)S3E ) T sLEFH1p 28 59=p 42150
PAFR Ak spdRap o 2L @ RITEI P 41020
BEA NP @R o R ARETEP R o
i BOT1128 120 11p B 4529 5 @232 %

?’ﬁxi AF Ao P AL ER2 BFIPR
:—31134%5’3105 (112#127 12p 4= 5 150p &= ) > % L2
FR116E2Y 23p B~ e (113&57 9p 4251020
pREx) » I3 116&52 8p %1 (1164&2’g 22p A= THp
X)) R RA N3 ETYIp B Ok AEZGFITIESA
TR p lI3ETE 4p &0k 2 ‘]’%ﬁrﬁt’ii}ﬁ%
B ZOERIHAYAET > kAL Z 8w
FRERA 2P (LARBE)F2RTE) > us g g
FEERIPIIHELN? 18P & H|ETAME » 7 ERZ) 5 Lo 3%

5 7
ui

N
DT
E

N

=)

e

|

RH]I3E67 13P S A7 et 3;
f X O FIDEFIE 3T Fokp B

P2 = p (113#6% 21p ) A\B sﬁﬁﬂﬁﬁf*‘]]ﬁ‘ HE x5
PEILIBET 4p 2k ) HE N £ 55038 ~ o A SFRR
2L L FELR BRI ELOTERIVELR > R
2L EEALSZEF A2 p L EIATRLEG RS L
2P (L2 EC)%283F) » P L2 PRt RE113E
67 21p SwpP A7zt FHEZFZGEBAFE > [ARR D
P2 113247 1p 1 AamedE (LAmEE)%561F) >+
f P T AIREF L EE TR LR LR BT

$+ma



*EFARS L 82 )

ER|  #H% mE |
— | BIHEE | ArESSEEAKREERER R YUIEEES)
T | FBIRtEs | SHERIEIRSERRERE
= | EEwIE | BERIREWTER
N | BRSENE | HemIEarEsEs )

’11335’9 27p 1 ﬁi%“*"ﬁi (?““% NI

ASBHEAE  ERIR-BESZENEE - BRBRBEAEE
ERMLERRN XEAERRBEEARTMN -
RLEGRIRZZEREE - &

(B %% 78 %278 )
A

A

EBE MR -

ABHBHZ - MRE
BANRBEIRRAABTOEGEE

r:p

y B Al L PR z}i#\lzi QDL

Py
N
5

% 4 % 'ii'h?% o x f R
%

v A
113#67 13p 14 £30(%)F % 1130613029%L 30 (™ A & &

29% 30 ) iBIE 7|

~

%01 %27 %3452 it

TR IIERAER A WP ER > BA L L ik s X
EEEFIHERINT AT A
v 2 gL EE o T b ;}g

ARB R H 2 BT

B 113E67 20 p =

Z ATl o e HER KX 2 QS 15EF 1 532
2 Zp (11367 ZIBI)ii
¥oEpruzgnsn Piﬁf— (%419%50% )
EAMEIBENE B Ak kY #??%ﬁﬁ;
23 2 fEftiEn gz ﬂ"?v?”'i‘{i“ *7%‘?4 1
=)

/



SR ’&%Tj; /ﬁigﬂ:.y]3}715/',:’3‘—:MII§M37%}:‘3?17‘£, ;%_]‘\; BN
P R i 9 £5530 & > S e o

B2 FLEGRITES T LRI L2 PR FEN &
1,978 ~ > 3 &#2d ?

\ LR g 0 £ SR
%%%ﬁ’?ﬁﬁTmaﬁ*@zLﬁ Ty
BORELTM > W RRECHRALBREAMLE
BRAATH ALY 546 FLAAE G2 R

BAKE o (DFTEF e 2 2 Fd 0 1R BRAT
FREREF ALt o AEiaaE30p FA NS
”’%T’&{Ei%ﬁ—% o(E)b—'v*ﬁ ffg&llj_j)g\]l};.ﬁ TR, ge
AP IS EAF  EREARIT NPT =
BERPBTE - BAFR LRI £ T AN AN ik
REFHT (NG EF -2 A EFEESARE

PEo e Bk kel ded > A H B E A

FOREZEFHOF e 2 ARTORTHY 2 iR
B? 2 F G AP R L A o N2 R 2
IMERATZ F1p P RBEEHNEL o4 (W) F iz
FRAR BRI HELEAF - (LAREO)N
A8F ) A L 2P e R AEFE S REFEL A
fRrRE 2 A & R0 W R G & RIE% AT M
G omRkmitdt > (LR GECR L R ALEZGHITIES
158 482 g T o E'J@%;ﬁ‘ﬁ'gz e AR EY
BEDhZ T EN L BT IR o X EE TR S 3R



0,500 = (5 4L EGE5E) » LABHHE LH
L2k BORGFRE L PLAES

A E N 1 3R9,5008 ~x5%) 0 BT

@E L@ HA]1323) o h2F4E2 % 2 4

Fz P HHLEGE IR 7 EEd 9

L3 E A m BB RE  TI0EF

B H B AR B 3 2 AR 3O A2

—

ATEFM AR AERYERLLE R LG w8 Rk
P kAL EHITESAE S 2593 5 L@ Ngare
Wit N2 1FE P 28R >  BERT T FHE -y

EodpmRaE, (LARIC)%49F) » A2 p e d 0
SPREE A s I RDEP AL RF L RE D

¥
11739 % ﬁ?ﬁ$a%ﬁﬁﬁlf%%# #%“fI}J@ @ 2 AR SN

Tk i)zt GuiE ko dvia e 2 (KA
PorEad) o Rl AL R gRET EAEY HA (L4
Pl (%223 224F ) » A LR PR T @A AR
IHEO RS L AP ARFEH . ¢R R ERERERY

B PR PR A B R 2 8
@ﬁ%@%ﬂﬁ:*%@¢&%¢w>?%%®i$3w (2 %b5H ) ¢
I A4 A X9838 1,250~ » qin kLo @
FREH G o jEm o st L@ H]3E3! w20
2% = B A0838 1,250~ R 4 R 4 d
M PR 55 2d o
Wit o RedFRE L2 b P/ E L5535 ~ 2

#ttR



J~4

VA # % i

>
»

F9&£1,9T0F 5 F R cjaig s Lo d e ¥ 2
=W Ax9838 1,200~ R R ENHEN &

P IR A F R L 2P ], 54458, 7507 &
Gt FE 2k PR AR

ﬁ'
58

—\

L

(ha

y

2}

d
=
ﬁ

I

Fig #ﬂ#ﬁé@%“*l‘}pg”ﬁf’@—@?
%ﬂ—é—ﬁ?} ]7 @% 7 P-E— » & 4 \

R @(RihﬁH%ME%ﬁﬁ£§@ﬂ?ﬁ
PP AR xSITES]LR : '

= 3

=
C‘&
0
N
I
|~
H

/.g;. B ?‘E trb\
@
&
H\
;\g
 F
L
:?5.4:
_‘.\
N R
L
—
A
8
o
S
E
B
D~

¥ EREZZEM G Bl at

s W
bt

i

i a —=bh e Sm e X

HEE

D
(v

7

AU TR W
Bt s AZ8H pXRLPA B3 i

&Asﬁﬁiié?ﬂ%"¥mgﬂiﬁf«;é»»ﬂ@ 5 H
WA TS B G P 2kd o Bk §aro
i _{Eﬁé%ﬂ-m—‘ » 1F g X 75’;'}3— [ BER A e N S 2
i, o B\iz§§229f';?’£2ié F233EFIE LA BTG P2 oo
*Hﬁd'#ﬁ@%%whaaﬁl5M§87m£éﬁuii$a

<

3

—_\

e
T §

P
&

2 G A RLFIARE 20 G p ATk g A ;é
PArdLapll3#l122 26p 4 (2 L@ L3 h 330113
E12025p 2 ERHAEE > AARED)F925-2TF) - &

%Mﬁlmﬁm %Bi(iﬁhéu
ﬁ_lzkﬂ'} ":&E"p‘&—? /).L ,,f
ﬁFbi’ﬁrﬁﬁﬁwﬁrﬁguzﬁﬁﬁi%ﬁiﬁﬁ
%ﬁ%ﬁﬁ~¥uéa@%ﬁi,%%iiﬁ%&%,j%
ATRRR RN S B R AR R
B41,54488, 750~ > T4 L2 pl13#12% 26p 42 ~ 3
e p 113127 25 4= » 353 F 0 P ok » K& JIF5%0 8
2N FF R RS EF > G FRLG R pEaR

11?) ’i’_’_l./ﬁ f

%+ N\E



ME

M

d o B B w0 X S IBMP R R R

2 X pz 4= » T2, 2~ y: = ~ N\ T > &
mJﬁxﬁéiﬁ-’%é&véE%;%ﬁﬁé » FP TR

F2EmEEaTe o 1
L0 kyp o A Bw oo

B RTERInA

CAREHE BRI s AR A ER
;1[7%\ A A FRBE) (S > 3G iu;?%f:?d\

- ] o Mt AP o

\;}7?_ ?/-“g-k, jxli}gy%ifﬁ:%_%rg'»ﬁ g

‘J.

R

‘Z
FrE R 7908 ~ %3900 %298 ~ 539205 %2

= EX ] 115 & 1
Y RE S

P AGRR AT o

DNy R éJLﬁé§QOBW®%$j%*i?ﬁ%’%

%

Ve

|

TR RAS SRR 0 - RO 3RE 2 G

@

At LT H W F"'/FO

v

£ 3 B 15 &

[EE—N

_
.

F+HLR

=}

5o
J4r

» E R AR

15

av

1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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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21號
原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進德  
訴訟代理人  徐松龍律師
            蔡沂彤律師
被      告  龔柏翰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承攬法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之工程承攬合約書之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44萬8,750元，及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2月26日起、被告龔柏翰自民國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9%、被告連帶負擔3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814萬6,800元為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444萬4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4萬9,6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44萬8,7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原為「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聯公司），因其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合併而消滅，其權利義務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概括承受，已據台灣金聯資管公司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民國114年11月12日經授商字第11430152330號函、第00000000000號函及台灣金聯資管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41至355、443至461頁）；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易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由曾台斌變更為簡宇藝，再變更為張進德，業據原告、張進德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易山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5至19頁、第299至309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均相符，應予准許。
二、查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簽署之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第19條約定「本契約如發生任何訴訟糾紛，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㈠第5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易山公司間之系爭契約，因易山公司有下述之事由而經其依約通知解除契約，易山公司則否認之，則原告就系爭契約存否在私法上之地位即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四、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2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於審理期間追加聲明請求「㈡易山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見本院卷㈡第291、293頁），並補正聲請假執行擔保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之金融機構為「華南商業銀行」（見本院卷㈡第439頁），因其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均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臺灣金聯公司為執行都更、危老重建之專責機構，受系爭土地地主24人委託辦理危老重建，統籌規劃系爭土地建物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臺灣金聯公司為辦理系爭建案而於112年12月11日與易山公司簽訂工程契約（即系爭契約），將系爭建案委由易山公司承攬施作，約定契約價金3億9,500萬元（含稅），被告龔柏翰（下稱龔柏翰，與易山公司合稱被告2人）則擔任易山公司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於113年3月14日向臺灣金聯公司表示因財務問題要求監督付款，並於113年3月26日提出借名登記契約書表示易山公司負責人僅為借名登記之董事長，實際承攬人為龔柏翰，為符合甲級營造廠之投標資格，乃由易山公司出名投標，並約定由龔柏翰陸續取得股權，足認易山公司有借牌投標之事實。嗣易山公司因爆發股權、借牌爭議，臺灣金聯公司為免系爭建案陷於無法履約之風險，乃於113年3月29日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並要求提出改善計畫，並促請易山公司提出付款指示函、拆除廠商合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堃公司）之契約請款發票等俾辦理代墊事宜，以避免合堃公司拒絕提出廢棄物流向證明導致後續無法放樣勘驗、開工，詎合堃公司多次請款未果，拒絕交出解除拆除廢棄物列管文件，足見易山公司已無履約能力。又易山公司之工程款於113年5月29日遭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已該當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解約事由，臺灣金聯公司乃於113年6月13日發函催告易山公司盡速處理爭議、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次函文之應改善事項，然易山公司均置之不理，更有甚者，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躍眾公司）收受臺灣金聯公司函文副本後即表示其非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可知易山公司涉嫌偽造契約文件，臺灣金聯公司便於113年7月1日發函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臺灣金聯公司與易山公司就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臺灣金聯公司認有以確認之訴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之必要而起訴。又系爭契約既經解除，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易山公司自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惟其拒絕交還系爭工程予臺灣金聯公司。臺灣金聯公司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萬元，及請求其給付解除契約之違約金即契約總價之5%即1,975萬元，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違約金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再臺灣金聯公司已與原告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依法取得臺灣金聯公司對被告2人之本件所有權利，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㈢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2,52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2,528萬元本息）。㈣前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決，願以現金或華南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易山公司略以：龔柏翰僅係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易山公司始為系爭建案之承攬人，因龔柏翰同時係易山公司之監察人，為確保資金運轉而向原告建議採監督付款方式進行，原告以此斷言易山公司借牌予龔柏翰，與事實不符。又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11日依階段付款比例表向原告請求第3期室內拆除完成之工程款987萬5,000元，原告卻未依約付款，易山公司仍安撫拆除廠商合堃公司繼續施作第4至6期階段進度，嗣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申請原告代付拆除廠商工程款，原告雖已表示同意，卻仍未辦理估驗付款，原告違反給付工程款之義務甚明，其就系爭契約之履行確有可歸責事由。原告於113年3月29日雖以易山公司發生內部爭議為由，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然易山公司內部爭議並非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不得據以終止契約。原告另主張因易山公司逾期未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修正整體施工計畫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拆除工程計畫書、鄰近捷運施工計畫書及逕流廢水計畫書等，未施作鄰房補強、甲種圍籬、申辦臨時水電、提出拆除廠商付款計畫，其於113年7月1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然易山公司並無義務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相關計畫書易山公司已提出送審通過，拆除計畫書並送至建管單位備查，其餘鄰房補強、安全觀測、保護措施及甲種圍籬等均已施作完成，至臨時水電並非易山公司承攬範圍，則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顯然不合法，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仍然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不存在，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解除契約之違約金即契約總價5%即1,975萬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㈡龔柏翰略以：伊非系爭建案之實際承攬人，伊為易山公司之監察人，才建議採監督付款之方式，以確保並保留系爭建案的資金，原證2為原告涉嫌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之錄音，不得作為易山公司借牌投標之證據等語。
　㈢並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4至37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就系爭建案簽訂系爭契約，龔柏翰為連帶保證人。
　㈡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以原證3函請原告代墊應給付拆除廠商合堃公司工程款。
　㈢原告於113年3月29日以原證3-1函通知被告2人，以易山公司内部存在爭議為由，主張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給付估驗款予易山公司。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原證3-2函通知易山公司及合堃公司，請易山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需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待合堃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核實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公司」。
　㈤合堃公司於113年5月31日以原證4函通知易山公司應給付已施作完成工程款3,570,000元，並副本抄送原告。
　㈥合堃公司於113年7月間以原告、易山公司為相對人，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下稱新北三重簡易庭）聲請調解請求給付工程款（參原證5）。
　㈦原告於113年5月16日以原證6函通知易山公司，請易山公司於113年5月24日前辦理完畢建造執照（111建字第0101號）注意事項第43項之「實施二階段申報廢棄物流向之證明」，即完成土方廢棄物之主管機關解除列管（下稱解列）。
　㈧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6-1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該函說明所列事項，並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
　㈨原告於113年6月13日原證6-2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與資料交予原告審核（因易山公司未給付合堃公司拆除款項3,570,000元，致使合堃公司拒不辦理本案土方廢棄物主管機關解列，以致本案無法辦理勘驗。易山公司亦無遵期提出拆除廠商之付款計畫、維持現場工地配置負責人及其備位人選資料、工程後續發包工作辦理規劃等事宜，嚴重影響後後續工程進度）。
　㈩原告與易山公司於原證6-3總表所列日期召開每週工程例會，各次會議紀錄如原證6-3所示。
　原告曾於原證6-4總表所列日期發給易山公司原證6-4所附工程連絡單。
　原告於113年6月21日以原證6-5函催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該函說明所列已逾期未改正事項。
　躍眾公司於113年6月18日以原證7函覆原告，表示其無授權它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
　躍眾公司曾委任天一法律事務所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原證7-1存證信函予原告。
　原告於113年7月1日以原證8函通知被告2人、躍眾公司，以「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本案全部逾期事項改正、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本案連帶保證人躍眾公司之授權證明及相關說明、解決與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等，並出具處理結果與資料予本公司審核，書面回覆本公司。惟易山公司仍未完成改善及提出證明資料，已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嚴重影響本案後續工程進度，足認有無法繼續履約之情。」、「因易山公司未能於通知期限内完成全部改正、未依約補足履約承辦人員、無故對員工及專業分包商虧欠工資、報酬等款項、本案工程款遭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全字第286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命令予以扣押，以及有如股權爭議、董事長曾台斌遭民事、刑事訴追等重大情事」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自113年7月4日起解除系爭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項第2款不予發還易山公司所繳納全部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說明、）請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5條及第17條之約定，給付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至113年7月4日止，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新台幣395,000元）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0,000元，以及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計19,750,000元，並就原告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說明）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乙方（即貴公司）應於7個日曆天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即本公司）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請易山公司依約於文到7日内速與原告洽商結算事宜。（說明）
　原告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證8-1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最遲應於113年9月4日前撤離工地回復原狀。
　原告於113年9月23日以原證8-2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原告前於113年9月18日至系爭工程現場點還本案工地。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易山公司有前揭解約事由，經臺灣金聯公司發函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原告與易山公司就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有提起確認之訴之必要，且系爭契約業經解除，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請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及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本息等語，被告2人則否認之，並答辯如上。茲判斷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是否合法？原告求為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有無理由？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之真意何在，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交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四)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六)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七)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九)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8頁)，條文雖使用「解除」2字，惟按解除契約乃當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權，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之行為，結果將使易山公司應返還受領之全部工程款，原告亦無法取得任何施工成果，顯難認屬兩造締約之真義。參同條第4項第2款約定：「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乙方應於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工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理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9頁)，足認原告就易山公司已完成之工作仍應辦理結算及給付工程款，顯然與「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不合，自應認該條文所指「解除」，實乃「終止」契約、使契約向後失其效力之意思。從而，判斷原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即應探究易山公司有無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之終止契約事由。
　⒉查原告主張龔柏翰借牌投標之事實，無非提出借名登記契約、錄音譯文等為其論據（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49頁、第269至271頁)，惟該借名登記契約係龔柏翰將其所有之易山公司股份50萬股借名登記予曾台斌名下，而由易山公司112年11月6日公司變更登記表顯示，曾台斌擔任易山公司董事長，龔柏翰擔任易山公司監察人，尚難認系爭契約係龔柏翰借用易山公司甲級營造廠牌照投標；況借名登記尚非法所不許，且依錄音譯文觀之，僅係易山公司內部股權移轉之問題，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無論係名義負責人或實際負責人，對外執行職務均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相關責任，尚難僅憑易山公司之名義負責人有借名登記之事實即謂易山公司有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之事實，是原告以龔柏翰向易山公司借牌投標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難認有據。
　⒊又查原告曾以113年6月13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通知易山公司有逾期未改正事項（如說明），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並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及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與資料予原告審核，並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以113年6月18日（113)躍營字第11306180001號函回覆，表示「無授權它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後原告於113年6月21日發函易山公司，催告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改正說明事項，及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委託律師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458號存證信函，表示該公司「未曾同意擔任系爭工程之連帶保證人」， 此有原告前開原告公司函、躍眾公司函及存證信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㈠第295至299頁、第589至596頁)，參以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欄躍眾公司之大小章與躍眾公司前揭函文蓋印之大小章顯不相符（見本院卷㈠第52、593頁），易山公司復未能提出躍眾公司授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任何證明供本院審酌，堪認易山公司有偽造契約文件之事實。又依原告113年7月1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701038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說明六所援引之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一節觀之（見本院卷㈠第598頁），足認原告並無使系爭契約溯及消滅之意，是原告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應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終止契約等節，本院認已無續予詳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⒋本件系爭契約既經原告以系爭函文通知自113年7月4日終止，則系爭契約自113年7月4日起已失其效力，原告求為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規定請求易山公司返還土地並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
　⒈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為民法第962條前段、中段所明文規定。又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乙方應於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工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理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8、49頁)，是系爭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即依上開約定辦理之。而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易山公司自應依上開約定遣散工人及撤離機具設備等，並將已獲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原告使用。再易山公司對於原告主張其係受地主錢志明等24人委託，全案管理協助地主進行危老重建，統籌規劃興建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㈡第419頁），而易山公司於系爭契約終止後既已失去占有工地（系爭土地）之權源，則原告依民法第962條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屬有據。
　⒉又查易山公司係將系爭工程之拆除工程委由合堃公司施作，
　　易山公司主張系爭土地上之原有建物業已拆除完畢，復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而廢棄物（廢土方）流向證明文件係業主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廢土方運棄列管所必要之文件，倘未能向主管機關申請准予解除列管即無法繼續執行後續工程，易山公司既因承攬系爭工程而執行拆除工程，其自應將
　　履行執行拆除工程而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解列或交付原告，而易山公司既未舉證證明其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解列，且系爭契約業經原告終止，易山公司自應將履約所應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予原告。雖易山公司辯稱其於113年3月28發函請原告代付合堃公司拆除工程款，已據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函覆同意代付，但原告未代付款而致無法向合堃公司取得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云云，惟查原告113年4月10日函係表示同意依說明辦理，而說明記載「請　貴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需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待合堃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核實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程有限公司」（見本院卷㈠第287頁），堪認原告並非同意無條件代付款，然易山公司並未舉證證明其已提出該等資料供原告核實以代付款，自難認原告有易山公司所指未履行其已同意代付款之情形，易山公司自不能以此免除其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之義務。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為有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乙方遲延履約時，除應負遲延責任，為確保乙方按時履行，乙方另應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所有日數均應納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懲罰性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者。…㈢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經甲方通知乙方限期改正，自期限屆期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本院卷㈠第47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逾期，原告得按日扣罰契約價金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㈠乙方應於建造執照開工期限前，向主管機關提出開工申報。㈡簽約次日起第150日曆天或放樣勘驗報准次日(先屆者為準）為本契約之新建工程開工起算日，乙方應於開工之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得使用執照。㈢領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完成工程竣工…。」（見本院卷㈠第35頁)，是系爭建案開工日為簽約次日起150日曆天或放樣勘驗報准次日，易山公司應於開工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得使用執照，取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竣工。又兩造係於112年12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而系爭建案並未完成放樣勘驗，則系爭建案之開工日應為113年5月10日（112年12月12日起算150日曆天），易山公司應於116年2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113年5月9日起算1020日曆天），並於116年5月8日竣工（116年2月22日起算75日曆天），然原告已於113年7月1日發函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自113年7月4日終止契約，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終止契約時完工期限尚未屆至，縱依系爭契約後附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之記載（見本院卷㈠第227頁），以兩造簽約時預定完工日115年10月18日為判斷基準，亦難謂易山公司於原告終止契約時已處於遲延完工之狀態。
　⒊又原告以易山公司未依其於113年6月13日函所催告應改正事項履行，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自催告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經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懲罰性違約金為553萬元。而綜觀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爭議，係源於易山公司間內部股權爭議，原告為保護系爭建案地主及自身權益而暫停給付估驗款予易山公司（見本院卷㈠第283頁），易山公司雖否認有原告113年6月21日函說明所列改正事項之契約義務或情事，惟依原告提出之113年4月1日工程聯絡單（見本院卷㈠第561頁），可知當時有下列應送審之計畫書，因易山公司人員更動頻繁，造成送審程序嚴重落後之情形[image: ]
　　，113年5月27日工程聯絡單（經易山公司人員簽名）記載[image: ]

　　（聯絡事項第2項），可知易山公司有遲未依約提出各項應送審之計畫書，且人員有未依約備足之情形。又查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下稱系爭29號函）逐項列出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及契約附件六「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逾期事項，催告易山公司應依系爭建案每週工務會議列管事項辦理，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次函文之應改善事項，並定期催告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如逾期限，其將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及第17條之約定，「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395,000元）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請求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以及本公司所受一切損失賠償」（見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然易山公司迄未舉證證明其有於該期限內履行該函所列全部事項，則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應屬有據。
　⒋至易山公司雖以原告未依其申請給付第3期款，其為時效抗辯，不負遲延責任云云，惟原告於系爭29號函所列應改正事項，大部分係易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訂即應著手辦理之事項，其既未依約陸續完成，自不得單以其已完成室內拆除即免除其應履行之義務，況履約承辦人員不足已顯然違反契約 約定，易山公司均有先行改正之義務，其為時效抗辯自非可採。
　⒌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為有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違約金1,975萬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改交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㈠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將本契約全部工程轉讓他人承包者。㈡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工程實際進度落後預定進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無故停工達30日曆天以上經催告仍未改善者。㈢乙方有偷工減料或其他舞弊事件，經甲方查明且情節重大者。㈣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㈤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㈥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㈦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㈧逾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開工日期致使建造執照失其效力。㈨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見本院卷㈠第48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上開各款情事，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請求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而承前所述，系爭契約業經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契約總價5%之懲罰性違約金，為屬有據。又系爭契約總價為3億9,500萬元（含稅，件系爭契約第5條），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75萬元(計算式：3億9,500萬元×5%），應屬有據。
　㈤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間向原告請領之第三期款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而向後失其效力，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易山公司「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見本院卷㈠第49頁），原告自應與易山公司為結算。而系爭工程的室内拆除已完成為原告自承在卷（見本院卷㈡第98頁），易山公司亦早於113年3月間即向原告申請付款，雖易山公司遲於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確定為抵銷抗辯，惟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本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見本院卷㈠第47頁），然原告就易山公司已得請領之工程款既不提出結算及為扣抵，自應許易山公司為抵銷抗辯始為合理。又依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述，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應已取得系爭建案之解列文件，足認系爭建案之拆除工程已完成（廢棄物清運完成），則依系爭契約附件五階段付款比例表（見本院卷㈠第223、224頁），易山公司目前可得請領之期款應已至第5期，雖易山公司未舉證其已會同原告監造單位進行結算，惟易山公司既僅以其原申請之第3期款983萬1,250元為抵銷抗辯，階段付款比例表之各期款金額復為原告所同意，原告於審理中亦未否認易山公司施作至第3期（或第5期）的工程款不足983萬1,250元，故認易山公司以該金額為抵銷抗辯應屬合理。從而，認定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向原告申請之第三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
　㈥綜上，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違約金1,975萬元為有理由，惟經易山公司以其已申請之第三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後，應認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以1,544萬8,75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原告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責任，有無理由？　
　　查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乃兩造不爭之事實，並有系爭契約可佐（見本院卷㈠第51頁)，而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易山公司而經原告依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保證人對乙方因履行本契約各項規定暨因解約或終止本契約而發生之一切債務均連帶負責，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見本院卷㈠第44頁），是原告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責任，為有理由。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連帶給付違約金1,544萬8,750元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是原告請求被告2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易山公司委任員工於113年12月25日至警局領取，見本院卷㈡第9、25、27頁），龔柏翰自113年12月25日起（見本院卷㈡第1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及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544萬8,750元，暨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龔柏翰自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21號

原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進德  

訴訟代理人  徐松龍律師

            蔡沂彤律師

被      告  龔柏翰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承攬法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11

    日所簽署之工程承攬合約書之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

    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

    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

    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

    。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44萬8,750元，及被告易山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2月26日起、被告龔柏翰自民

    國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9%、被告連帶

    負擔3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814萬6,800元為被告易山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山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444萬4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4萬9,600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44萬8,75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原為「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灣金聯公司），因其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台灣金聯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合併而

    消滅，其權利義務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概括承受，已據台灣

    金聯資管公司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民國114年11

    月12日經授商字第11430152330號函、第00000000000號函及

    台灣金聯資管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41

    至355、443至461頁）；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易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由曾台斌變更為簡

    宇藝，再變更為張進德，業據原告、張進德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並有易山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5至1

    9頁、第299至309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第176條規定均相符，應予准許。

二、查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簽署之工程合約（下稱

    系爭契約）第19條約定「本契約如發生任何訴訟糾紛，雙方

    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㈠

    第5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

    轄權。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易山公司

    間之系爭契約，因易山公司有下述之事由而經其依約通知解

    除契約，易山公司則否認之，則原告就系爭契約存否在私法

    上之地位即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

    認判決將之除去，故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四、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2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於審理期間追加聲明請求「㈡易山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見本院卷㈡第291、293頁），並補正聲請假執行擔保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之金融機構為「華南商業銀行」（見本院卷㈡第439頁），因其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均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臺灣金聯公司為執行都更、危老重建之專責機構

    ，受系爭土地地主24人委託辦理危老重建，統籌規劃系爭土

    地建物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

    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臺灣金聯公司為辦理系爭建案

    而於112年12月11日與易山公司簽訂工程契約（即系爭契約

    ），將系爭建案委由易山公司承攬施作，約定契約價金3億9

    ,500萬元（含稅），被告龔柏翰（下稱龔柏翰，與易山公司

    合稱被告2人）則擔任易山公司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於113

    年3月14日向臺灣金聯公司表示因財務問題要求監督付款，

    並於113年3月26日提出借名登記契約書表示易山公司負責人

    僅為借名登記之董事長，實際承攬人為龔柏翰，為符合甲級

    營造廠之投標資格，乃由易山公司出名投標，並約定由龔柏

    翰陸續取得股權，足認易山公司有借牌投標之事實。嗣易山

    公司因爆發股權、借牌爭議，臺灣金聯公司為免系爭建案陷

    於無法履約之風險，乃於113年3月29日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

    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並要求提出改善計畫，並

    促請易山公司提出付款指示函、拆除廠商合堃工程有限公司

    （下稱合堃公司）之契約請款發票等俾辦理代墊事宜，以避

    免合堃公司拒絕提出廢棄物流向證明導致後續無法放樣勘驗

    、開工，詎合堃公司多次請款未果，拒絕交出解除拆除廢棄

    物列管文件，足見易山公司已無履約能力。又易山公司之工

    程款於113年5月29日遭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已該當於系爭契

    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解約事由，臺灣金聯公司乃於113年6月

    13日發函催告易山公司盡速處理爭議、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

    次函文之應改善事項，然易山公司均置之不理，更有甚者，

    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躍眾公司

    ）收受臺灣金聯公司函文副本後即表示其非系爭契約連帶保

    證人，可知易山公司涉嫌偽造契約文件，臺灣金聯公司便於

    113年7月1日發函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

    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臺灣金聯公司與易山公司就

    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臺灣金聯公司認有以確認

    之訴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之必要而起訴。又系爭契約既

    經解除，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

    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易山公司自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

    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惟其拒絕交還系爭工程予

    臺灣金聯公司。臺灣金聯公司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

    款、第17條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

    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萬元，及請求其給付解除契約之違

    約金即契約總價之5%即1,975萬元，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

    帶保證人，自應就違約金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再臺灣金聯

    公司已與原告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依法取得臺灣金聯公

    司對被告2人之本件所有權利，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

    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前段、中段等規定，

    請求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

    證明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連帶保證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等語。並聲明

    ：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易

    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

    證明文件交付原告。㈢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2,528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下稱2,528萬元本息）。㈣前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

    決，願以現金或華南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易山公司略以：龔柏翰僅係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易山公

    司始為系爭建案之承攬人，因龔柏翰同時係易山公司之監察

    人，為確保資金運轉而向原告建議採監督付款方式進行，原

    告以此斷言易山公司借牌予龔柏翰，與事實不符。又易山公

    司於113年3月11日依階段付款比例表向原告請求第3期室內

    拆除完成之工程款987萬5,000元，原告卻未依約付款，易山

    公司仍安撫拆除廠商合堃公司繼續施作第4至6期階段進度，

    嗣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申請原告代付拆除廠商工程款，

    原告雖已表示同意，卻仍未辦理估驗付款，原告違反給付工

    程款之義務甚明，其就系爭契約之履行確有可歸責事由。原

    告於113年3月29日雖以易山公司發生內部爭議為由，依系爭

    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然易山公司內部爭議並

    非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不得據以終止契約。原告另主張因

    易山公司逾期未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修正整體施工

    計畫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拆除工程計畫書、鄰近

    捷運施工計畫書及逕流廢水計畫書等，未施作鄰房補強、甲

    種圍籬、申辦臨時水電、提出拆除廠商付款計畫，其於113

    年7月1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

    ，然易山公司並無義務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相關

    計畫書易山公司已提出送審通過，拆除計畫書並送至建管單

    位備查，其餘鄰房補強、安全觀測、保護措施及甲種圍籬等

    均已施作完成，至臨時水電並非易山公司承攬範圍，則原告

    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顯

    然不合法，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仍然存在

    ，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不存

    在，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請求懲

    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解除契約之違約金即契約總價5%即1,9

    75萬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㈡龔柏翰略以：伊非系爭建案之實際承攬人，伊為易山公司之

    監察人，才建議採監督付款之方式，以確保並保留系爭建案

    的資金，原證2為原告涉嫌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之錄

    音，不得作為易山公司借牌投標之證據等語。

　㈢並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⒉如受不利益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4至37頁，並依判決格

    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就系爭建案簽訂系爭契約，

    龔柏翰為連帶保證人。

　㈡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以原證3函請原告代墊應給付拆除廠

    商合堃公司工程款。

　㈢原告於113年3月29日以原證3-1函通知被告2人，以易山公司

    内部存在爭議為由，主張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給

    付估驗款予易山公司。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原證3-2函通知易山公司及合堃公司，

    請易山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

    、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

    需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

    ，待合堃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核實

    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公司」。

　㈤合堃公司於113年5月31日以原證4函通知易山公司應給付已施

    作完成工程款3,570,000元，並副本抄送原告。

　㈥合堃公司於113年7月間以原告、易山公司為相對人，向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下稱新北三重簡易庭）聲請調解

    請求給付工程款（參原證5）。

　㈦原告於113年5月16日以原證6函通知易山公司，請易山公司於

    113年5月24日前辦理完畢建造執照（111建字第0101號）注

    意事項第43項之「實施二階段申報廢棄物流向之證明」，即

    完成土方廢棄物之主管機關解除列管（下稱解列）。

　㈧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6-1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

    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該函說明所列事項，並提交足

    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

　㈨原告於113年6月13日原證6-2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於1

    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

    與資料交予原告審核（因易山公司未給付合堃公司拆除款項

    3,570,000元，致使合堃公司拒不辦理本案土方廢棄物主管

    機關解列，以致本案無法辦理勘驗。易山公司亦無遵期提出

    拆除廠商之付款計畫、維持現場工地配置負責人及其備位人

    選資料、工程後續發包工作辦理規劃等事宜，嚴重影響後後

    續工程進度）。

　㈩原告與易山公司於原證6-3總表所列日期召開每週工程例會，

    各次會議紀錄如原證6-3所示。

　原告曾於原證6-4總表所列日期發給易山公司原證6-4所附工

    程連絡單。

　原告於113年6月21日以原證6-5函催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

    日前完成該函說明所列已逾期未改正事項。

　躍眾公司於113年6月18日以原證7函覆原告，表示其無授權它

    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

　躍眾公司曾委任天一法律事務所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原證7-1

    存證信函予原告。

　原告於113年7月1日以原證8函通知被告2人、躍眾公司，以「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本案全部逾期事項改正、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本案連帶保證人躍眾公司之授權證明及相關說明、解決與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等，並出具處理結果與資料予本公司審核，書面回覆本公司。惟易山公司仍未完成改善及提出證明資料，已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嚴重影響本案後續工程進度，足認有無法繼續履約之情。」、「因易山公司未能於通知期限内完成全部改正、未依約補足履約承辦人員、無故對員工及專業分包商虧欠工資、報酬等款項、本案工程款遭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全字第286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命令予以扣押，以及有如股權爭議、董事長曾台斌遭民事、刑事訴追等重大情事」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自113年7月4日起解除系爭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項第2款不予發還易山公司所繳納全部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說明、）請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5條及第17條之約定，給付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至113年7月4日止，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新台幣395,000元）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0,000元，以及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計19,750,000元，並就原告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說明）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乙方（即貴公司）應於7個日曆天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即本公司）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請易山公司依約於文到7日内速與原告洽商結算事宜。（說明）

　原告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證8-1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最遲應

    於113年9月4日前撤離工地回復原狀。

　原告於113年9月23日以原證8-2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原告

    前於113年9月18日至系爭工程現場點還本案工地。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易山公司有前揭解約事由，經臺灣金聯公司發函依

    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原

    告與易山公司就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有提起確

    認之訴之必要，且系爭契約業經解除，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

    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請

    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

    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及帶保

    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本息等語，被

    告2人則否認之，並答辯如上。茲判斷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終止或解除

    契約，是否合法？原告求為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有無

    理由？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之真意何在，應以過

    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

    失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29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

    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

    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交其他承包商

    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

    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

    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

    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

    ：…(四)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六)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

    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

    續履約者。(七)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

    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九)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

    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8頁)，條

    文雖使用「解除」2字，惟按解除契約乃當事人一方行使解

    除權，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之行為，結果將使易山公司應返

    還受領之全部工程款，原告亦無法取得任何施工成果，顯難

    認屬兩造締約之真義。參同條第4項第2款約定：「本契約終

    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乙方應於

    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

    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

    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工

    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理所生之

    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9頁)，足認原告就易

    山公司已完成之工作仍應辦理結算及給付工程款，顯然與「

    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不合，自應認該條文所指「解除」，

    實乃「終止」契約、使契約向後失其效力之意思。從而，判

    斷原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即應探究易山公司有無系爭

    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之終止契約事由。

　⒉查原告主張龔柏翰借牌投標之事實，無非提出借名登記契約

    、錄音譯文等為其論據（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49頁、第269至

    271頁)，惟該借名登記契約係龔柏翰將其所有之易山公司股

    份50萬股借名登記予曾台斌名下，而由易山公司112年11月6

    日公司變更登記表顯示，曾台斌擔任易山公司董事長，龔柏

    翰擔任易山公司監察人，尚難認系爭契約係龔柏翰借用易山

    公司甲級營造廠牌照投標；況借名登記尚非法所不許，且依

    錄音譯文觀之，僅係易山公司內部股權移轉之問題，依公司

    法第8條規定，無論係名義負責人或實際負責人，對外執行

    職務均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相關責任，尚難僅憑易山公

    司之名義負責人有借名登記之事實即謂易山公司有偽造或變

    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之事實，是原告以龔柏翰向易山公司

    借牌投標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

    ，難認有據。

　⒊又查原告曾以113年6月13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通知易山公司有逾期未改正事項（如說明），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並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及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與資料予原告審核，並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以113年6月18日（113)躍營字第11306180001號函回覆，表示「無授權它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後原告於113年6月21日發函易山公司，催告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改正說明事項，及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委託律師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458號存證信函，表示該公司「未曾同意擔任系爭工程之連帶保證人」， 此有原告前開原告公司函、躍眾公司函及存證信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㈠第295至299頁、第589至596頁)，參以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欄躍眾公司之大小章與躍眾公司前揭函文蓋印之大小章顯不相符（見本院卷㈠第52、593頁），易山公司復未能提出躍眾公司授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任何證明供本院審酌，堪認易山公司有偽造契約文件之事實。又依原告113年7月1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701038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說明六所援引之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一節觀之（見本院卷㈠第598頁），足認原告並無使系爭契約溯及消滅之意，是原告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應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終止契約等節，本院認已無續予詳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⒋本件系爭契約既經原告以系爭函文通知自113年7月4日終止，

    則系爭契約自113年7月4日起已失其效力，原告求為確認原

    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之契約關

    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

    1款、第962條規定請求易山公司返還土地並交付廢棄物流向

    證明文件？

　⒈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

    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為民法第962條前段、

    中段所明文規定。又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

    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

    乙方應於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

    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

    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

    存證；工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

    理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8、49頁)，

    是系爭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即依上開約定辦理之。而系爭契

    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易山公司自應依上開約定

    遣散工人及撤離機具設備等，並將已獲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

    移交原告使用。再易山公司對於原告主張其係受地主錢志明

    等24人委託，全案管理協助地主進行危老重建，統籌規劃興

    建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

    占有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㈡第419頁），而易山公司於系

    爭契約終止後既已失去占有工地（系爭土地）之權源，則原

    告依民法第962條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

    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屬有據。

　⒉又查易山公司係將系爭工程之拆除工程委由合堃公司施作，

　　易山公司主張系爭土地上之原有建物業已拆除完畢，復為原

    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而廢棄物（廢土方）流向證明文件

    係業主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廢土方運棄列管所必要之文件，

    倘未能向主管機關申請准予解除列管即無法繼續執行後續工

    程，易山公司既因承攬系爭工程而執行拆除工程，其自應將

　　履行執行拆除工程而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解列或交付原告，而易山公司既未舉證證明其已向主管

    機關申請解列，且系爭契約業經原告終止，易山公司自應將

    履約所應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予原告。雖易山公

    司辯稱其於113年3月28發函請原告代付合堃公司拆除工程款

    ，已據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函覆同意代付，但原告未代付款

    而致無法向合堃公司取得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云云，惟查原

    告113年4月10日函係表示同意依說明辦理，而說明記載「

    請　貴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

    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需

    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

    待合堃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

    ，核實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程有限公司」（見本

    院卷㈠第287頁），堪認原告並非同意無條件代付款，然易山

    公司並未舉證證明其已提出該等資料供原告核實以代付款，

    自難認原告有易山公司所指未履行其已同意代付款之情形，

    易山公司自不能以此免除其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之義務

    。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請求易山公

    司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為有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

    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乙方遲延履約時，除

    應負遲延責任，為確保乙方按時履行，乙方另應給付逾期懲

    罰性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

    額千分之一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所有日數均應納入。因

    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懲罰性違

    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者。…㈢乙方履約中若可預

    見其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經甲方通知乙

    方限期改正，自期限屆期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本院

    卷㈠第47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逾期，原告得按日扣罰

    契約價金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㈠乙方應於建造執照開工期限

    前，向主管機關提出開工申報。㈡簽約次日起第150日曆天或

    放樣勘驗報准次日(先屆者為準）為本契約之新建工程開工

    起算日，乙方應於開工之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得使用執照。

    ㈢領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完成工程竣工…。」（見本院

    卷㈠第35頁)，是系爭建案開工日為簽約次日起150日曆天或

    放樣勘驗報准次日，易山公司應於開工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

    得使用執照，取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竣工。又兩造係於

    112年12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而系爭

    建案並未完成放樣勘驗，則系爭建案之開工日應為113年5月

    10日（112年12月12日起算150日曆天），易山公司應於116

    年2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113年5月9日起算1020日曆天），

    並於116年5月8日竣工（116年2月22日起算75日曆天），然

    原告已於113年7月1日發函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

    定自113年7月4日終止契約，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終止契約

    時完工期限尚未屆至，縱依系爭契約後附整體施工預定進度

    表之記載（見本院卷㈠第227頁），以兩造簽約時預定完工日

    115年10月18日為判斷基準，亦難謂易山公司於原告終止契

    約時已處於遲延完工之狀態。

　⒊又原告以易山公司未依其於113年6月13日函所催告應改正事

    項履行，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自催告期

    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經

    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懲罰性違約金為553萬元。而綜觀原

    告與易山公司間爭議，係源於易山公司間內部股權爭議，原

    告為保護系爭建案地主及自身權益而暫停給付估驗款予易山

    公司（見本院卷㈠第283頁），易山公司雖否認有原告113年6

    月21日函說明所列改正事項之契約義務或情事，惟依原告提

    出之113年4月1日工程聯絡單（見本院卷㈠第561頁），可知

    當時有下列應送審之計畫書，因易山公司人員更動頻繁，造

    成送審程序嚴重落後之情形

　　，113年5月27日工程聯絡單（經易山公司人員簽名）記載

　　（聯絡事項第2項），可知易山公司有遲未依約提出各項應

    送審之計畫書，且人員有未依約備足之情形。又查原告於11

    3年6月13日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下稱系爭29

    號函）逐項列出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及契約附件六「

    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逾期事項，催告易山公司應依系爭建

    案每週工務會議列管事項辦理，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次函文

    之應改善事項，並定期催告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0日前完

    成改正，如逾期限，其將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及第

    17條之約定，「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

    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395,000元）計算逾

    期懲罰性違約金、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請求契約價金總額百

    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以及本公司所受一切損失賠償」（見

    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然易山公司迄未舉證證明其有於

    該期限內履行該函所列全部事項，則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

    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

    元，應屬有據。

　⒋至易山公司雖以原告未依其申請給付第3期款，其為時效抗辯

    ，不負遲延責任云云，惟原告於系爭29號函所列應改正事項

    ，大部分係易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訂即應著手辦理之事項，

    其既未依約陸續完成，自不得單以其已完成室內拆除即免除

    其應履行之義務，況履約承辦人員不足已顯然違反契約 約

    定，易山公司均有先行改正之義務，其為時效抗辯自非可採

    。

　⒌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

    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為有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違約金1,

    975萬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改交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㈠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將本契約全部工程轉讓他人承包者。㈡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工程實際進度落後預定進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無故停工達30日曆天以上經催告仍未改善者。㈢乙方有偷工減料或其他舞弊事件，經甲方查明且情節重大者。㈣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㈤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㈥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㈦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㈧逾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開工日期致使建造執照失其效力。㈨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見本院卷㈠第48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上開各款情事，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請求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而承前所述，系爭契約業經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契約總價5%之懲罰性違約金，為屬有據。又系爭契約總價為3億9,500萬元（含稅，件系爭契約第5條），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75萬元(計算式：3億9,500萬元×5%），應屬有據。

　㈤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間向原告請領之第三期款與原告請

    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本文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而向後失其效

    力，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易山公司「對於已

    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

    ，並拍照存證」（見本院卷㈠第49頁），原告自應與易山公

    司為結算。而系爭工程的室内拆除已完成為原告自承在卷（

    見本院卷㈡第98頁），易山公司亦早於113年3月間即向原告

    申請付款，雖易山公司遲於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始

    確定為抵銷抗辯，惟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本

    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見本院卷㈠第47頁），然原告就易山

    公司已得請領之工程款既不提出結算及為扣抵，自應許易山

    公司為抵銷抗辯始為合理。又依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4年11

    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述，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應已取得系爭

    建案之解列文件，足認系爭建案之拆除工程已完成（廢棄物

    清運完成），則依系爭契約附件五階段付款比例表（見本院

    卷㈠第223、224頁），易山公司目前可得請領之期款應已至

    第5期，雖易山公司未舉證其已會同原告監造單位進行結算

    ，惟易山公司既僅以其原申請之第3期款983萬1,250元為抵

    銷抗辯，階段付款比例表之各期款金額復為原告所同意，原

    告於審理中亦未否認易山公司施作至第3期（或第5期）的工

    程款不足983萬1,250元，故認易山公司以該金額為抵銷抗辯

    應屬合理。從而，認定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向原告申請

    之第三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

    抵銷抗辯，為有理由。

　㈥綜上，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違

    約金1,975萬元為有理由，惟經易山公司以其已申請之第三

    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後

    ，應認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以1,544萬8,750元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原告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責任，有無理由？　

　　查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乃兩造不爭之事實，並

    有系爭契約可佐（見本院卷㈠第51頁)，而系爭契約因可歸責

    於易山公司而經原告依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止，業經本院認

    定如上，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保證人對乙方因履

    行本契約各項規定暨因解約或終止本契約而發生之一切債務

    均連帶負責，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見本院卷㈠第44頁

    ），是原告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

    責任，為有理由。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請求連帶給付違約金1,544萬8,750元為無確定給付期

    限之債權，是原告請求被告2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易山公司委任員工於113年

    12月25日至警局領取，見本院卷㈡第9、25、27頁），龔柏翰

    自113年12月25日起（見本院卷㈡第11頁），均至清償日止，

    按法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

    關係不存在、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

    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及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

    原告1,544萬8,750元，暨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龔

    柏翰自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

    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21號

原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律師

被      告  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進德  

訴訟代理人  徐松龍律師

            蔡沂彤律師

被      告  龔柏翰  

訴訟代理人  李明諭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巧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承攬法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之工程承攬合約書之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44萬8,750元，及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12月26日起、被告龔柏翰自民國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9%、被告連帶負擔3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814萬6,800元為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444萬4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14萬9,6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44萬8,7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原為「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聯公司），因其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合併而消滅，其權利義務由台灣金聯資管公司概括承受，已據台灣金聯資管公司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民國114年11月12日經授商字第11430152330號函、第00000000000號函及台灣金聯資管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41至355、443至461頁）；被告易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易山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由曾台斌變更為簡宇藝，再變更為張進德，業據原告、張進德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易山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5至19頁、第299至309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均相符，應予准許。

二、查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簽署之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第19條約定「本契約如發生任何訴訟糾紛，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㈠第5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與易山公司間之系爭契約，因易山公司有下述之事由而經其依約通知解除契約，易山公司則否認之，則原告就系爭契約存否在私法上之地位即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四、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2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於審理期間追加聲明請求「㈡易山公司應將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417、417-1、417-4、417-5、417-6、417-7、417-8、418、418-2、418-3、418-4、418-6、418-7、418-8地號等14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見本院卷㈡第291、293頁），並補正聲請假執行擔保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之金融機構為「華南商業銀行」（見本院卷㈡第439頁），因其前後主張之基礎事實均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臺灣金聯公司為執行都更、危老重建之專責機構，受系爭土地地主24人委託辦理危老重建，統籌規劃系爭土地建物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臺灣金聯公司為辦理系爭建案而於112年12月11日與易山公司簽訂工程契約（即系爭契約），將系爭建案委由易山公司承攬施作，約定契約價金3億9,500萬元（含稅），被告龔柏翰（下稱龔柏翰，與易山公司合稱被告2人）則擔任易山公司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於113年3月14日向臺灣金聯公司表示因財務問題要求監督付款，並於113年3月26日提出借名登記契約書表示易山公司負責人僅為借名登記之董事長，實際承攬人為龔柏翰，為符合甲級營造廠之投標資格，乃由易山公司出名投標，並約定由龔柏翰陸續取得股權，足認易山公司有借牌投標之事實。嗣易山公司因爆發股權、借牌爭議，臺灣金聯公司為免系爭建案陷於無法履約之風險，乃於113年3月29日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並要求提出改善計畫，並促請易山公司提出付款指示函、拆除廠商合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合堃公司）之契約請款發票等俾辦理代墊事宜，以避免合堃公司拒絕提出廢棄物流向證明導致後續無法放樣勘驗、開工，詎合堃公司多次請款未果，拒絕交出解除拆除廢棄物列管文件，足見易山公司已無履約能力。又易山公司之工程款於113年5月29日遭本院核發扣押命令，已該當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款解約事由，臺灣金聯公司乃於113年6月13日發函催告易山公司盡速處理爭議、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次函文之應改善事項，然易山公司均置之不理，更有甚者，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躍眾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躍眾公司）收受臺灣金聯公司函文副本後即表示其非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可知易山公司涉嫌偽造契約文件，臺灣金聯公司便於113年7月1日發函通知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臺灣金聯公司與易山公司就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臺灣金聯公司認有以確認之訴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之必要而起訴。又系爭契約既經解除，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易山公司自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惟其拒絕交還系爭工程予臺灣金聯公司。臺灣金聯公司並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萬元，及請求其給付解除契約之違約金即契約總價之5%即1,975萬元，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違約金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再臺灣金聯公司已與原告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依法取得臺灣金聯公司對被告2人之本件所有權利，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㈡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㈢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2,52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2,528萬元本息）。㈣前二項聲明部分，如受有利判決，願以現金或華南商業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易山公司略以：龔柏翰僅係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易山公司始為系爭建案之承攬人，因龔柏翰同時係易山公司之監察人，為確保資金運轉而向原告建議採監督付款方式進行，原告以此斷言易山公司借牌予龔柏翰，與事實不符。又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11日依階段付款比例表向原告請求第3期室內拆除完成之工程款987萬5,000元，原告卻未依約付款，易山公司仍安撫拆除廠商合堃公司繼續施作第4至6期階段進度，嗣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申請原告代付拆除廠商工程款，原告雖已表示同意，卻仍未辦理估驗付款，原告違反給付工程款之義務甚明，其就系爭契約之履行確有可歸責事由。原告於113年3月29日雖以易山公司發生內部爭議為由，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估驗計價，然易山公司內部爭議並非終止契約之事由，原告不得據以終止契約。原告另主張因易山公司逾期未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修正整體施工計畫書、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拆除工程計畫書、鄰近捷運施工計畫書及逕流廢水計畫書等，未施作鄰房補強、甲種圍籬、申辦臨時水電、提出拆除廠商付款計畫，其於113年7月1日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然易山公司並無義務重新排定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相關計畫書易山公司已提出送審通過，拆除計畫書並送至建管單位備查，其餘鄰房補強、安全觀測、保護措施及甲種圍籬等均已施作完成，至臨時水電並非易山公司承攬範圍，則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解除契約，顯然不合法，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仍然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不存在，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請求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解除契約之違約金即契約總價5%即1,975萬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㈡龔柏翰略以：伊非系爭建案之實際承攬人，伊為易山公司之監察人，才建議採監督付款之方式，以確保並保留系爭建案的資金，原證2為原告涉嫌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之錄音，不得作為易山公司借牌投標之證據等語。

　㈢並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4至37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就系爭建案簽訂系爭契約，龔柏翰為連帶保證人。

　㈡易山公司於113年3月28日以原證3函請原告代墊應給付拆除廠商合堃公司工程款。

　㈢原告於113年3月29日以原證3-1函通知被告2人，以易山公司内部存在爭議為由，主張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8項約定暫停給付估驗款予易山公司。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原證3-2函通知易山公司及合堃公司，請易山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需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待合堃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核實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公司」。

　㈤合堃公司於113年5月31日以原證4函通知易山公司應給付已施作完成工程款3,570,000元，並副本抄送原告。

　㈥合堃公司於113年7月間以原告、易山公司為相對人，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下稱新北三重簡易庭）聲請調解請求給付工程款（參原證5）。

　㈦原告於113年5月16日以原證6函通知易山公司，請易山公司於113年5月24日前辦理完畢建造執照（111建字第0101號）注意事項第43項之「實施二階段申報廢棄物流向之證明」，即完成土方廢棄物之主管機關解除列管（下稱解列）。

　㈧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6-1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該函說明所列事項，並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

　㈨原告於113年6月13日原證6-2函通知被告2人，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與資料交予原告審核（因易山公司未給付合堃公司拆除款項3,570,000元，致使合堃公司拒不辦理本案土方廢棄物主管機關解列，以致本案無法辦理勘驗。易山公司亦無遵期提出拆除廠商之付款計畫、維持現場工地配置負責人及其備位人選資料、工程後續發包工作辦理規劃等事宜，嚴重影響後後續工程進度）。

　㈩原告與易山公司於原證6-3總表所列日期召開每週工程例會，各次會議紀錄如原證6-3所示。

　原告曾於原證6-4總表所列日期發給易山公司原證6-4所附工程連絡單。

　原告於113年6月21日以原證6-5函催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該函說明所列已逾期未改正事項。

　躍眾公司於113年6月18日以原證7函覆原告，表示其無授權它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

　躍眾公司曾委任天一法律事務所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原證7-1存證信函予原告。

　原告於113年7月1日以原證8函通知被告2人、躍眾公司，以「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本案全部逾期事項改正、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本案連帶保證人躍眾公司之授權證明及相關說明、解決與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等，並出具處理結果與資料予本公司審核，書面回覆本公司。惟易山公司仍未完成改善及提出證明資料，已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嚴重影響本案後續工程進度，足認有無法繼續履約之情。」、「因易山公司未能於通知期限内完成全部改正、未依約補足履約承辦人員、無故對員工及專業分包商虧欠工資、報酬等款項、本案工程款遭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全字第286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之執行命令予以扣押，以及有如股權爭議、董事長曾台斌遭民事、刑事訴追等重大情事」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自113年7月4日起解除系爭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4項第2款不予發還易山公司所繳納全部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說明、）請易山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5條及第17條之約定，給付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至113年7月4日止，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新台幣395,000元）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共計5,530,000元，以及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計19,750,000元，並就原告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說明）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乙方（即貴公司）應於7個日曆天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即本公司）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請易山公司依約於文到7日内速與原告洽商結算事宜。（說明）

　原告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證8-1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最遲應於113年9月4日前撤離工地回復原狀。

　原告於113年9月23日以原證8-2存證信函通知易山公司，原告前於113年9月18日至系爭工程現場點還本案工地。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易山公司有前揭解約事由，經臺灣金聯公司發函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解除契約，因原告與易山公司就系爭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仍有爭議，有提起確認之訴之必要，且系爭契約業經解除，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等規定，請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及交付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17條約定及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2,528萬元本息等語，被告2人則否認之，並答辯如上。茲判斷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是否合法？原告求為確認系爭契約關係不存在，有無理由？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當事人之真意何在，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交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四)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六)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七)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九)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等語（見本院卷㈠第48頁)，條文雖使用「解除」2字，惟按解除契約乃當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權，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之行為，結果將使易山公司應返還受領之全部工程款，原告亦無法取得任何施工成果，顯難認屬兩造締約之真義。參同條第4項第2款約定：「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乙方應於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工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理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9頁)，足認原告就易山公司已完成之工作仍應辦理結算及給付工程款，顯然與「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不合，自應認該條文所指「解除」，實乃「終止」契約、使契約向後失其效力之意思。從而，判斷原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即應探究易山公司有無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6、7、9款約定之終止契約事由。

　⒉查原告主張龔柏翰借牌投標之事實，無非提出借名登記契約、錄音譯文等為其論據（見本院卷㈠第239至249頁、第269至271頁)，惟該借名登記契約係龔柏翰將其所有之易山公司股份50萬股借名登記予曾台斌名下，而由易山公司112年11月6日公司變更登記表顯示，曾台斌擔任易山公司董事長，龔柏翰擔任易山公司監察人，尚難認系爭契約係龔柏翰借用易山公司甲級營造廠牌照投標；況借名登記尚非法所不許，且依錄音譯文觀之，僅係易山公司內部股權移轉之問題，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無論係名義負責人或實際負責人，對外執行職務均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相關責任，尚難僅憑易山公司之名義負責人有借名登記之事實即謂易山公司有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之事實，是原告以龔柏翰向易山公司借牌投標為由，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難認有據。

　⒊又查原告曾以113年6月13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通知易山公司有逾期未改正事項（如說明），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並提交足資證明履約能力文件予原告審核，及請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0日前解決與合堃公司款項給付爭議並將處理結果與資料予原告審核，並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以113年6月18日（113)躍營字第11306180001號函回覆，表示「無授權它人及併為連帶保證人」，後原告於113年6月21日發函易山公司，催告易山公司於113年6月27日前完成改正說明事項，及以副本通知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龔柏翰、躍眾公司，躍眾公司委託律師於113年8月13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458號存證信函，表示該公司「未曾同意擔任系爭工程之連帶保證人」， 此有原告前開原告公司函、躍眾公司函及存證信函在卷為憑（見本院卷㈠第295至299頁、第589至596頁)，參以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欄躍眾公司之大小章與躍眾公司前揭函文蓋印之大小章顯不相符（見本院卷㈠第52、593頁），易山公司復未能提出躍眾公司授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任何證明供本院審酌，堪認易山公司有偽造契約文件之事實。又依原告113年7月1日臺金都(業)字第1130701038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說明六所援引之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一節觀之（見本院卷㈠第598頁），足認原告並無使系爭契約溯及消滅之意，是原告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終止契約，應屬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6、7、9款約定終止契約等節，本院認已無續予詳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⒋本件系爭契約既經原告以系爭函文通知自113年7月4日終止，則系爭契約自113年7月4日起已失其效力，原告求為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962條規定請求易山公司返還土地並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

　⒈按「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為民法第962條前段、中段所明文規定。又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雙方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後續事宜：…㈡乙方應於7個日曆天內負責遣散工人，撤離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甲方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工地如有遺留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處理，處理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見本院卷㈠第48、49頁)，是系爭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即依上開約定辦理之。而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已如前述，易山公司自應依上開約定遣散工人及撤離機具設備等，並將已獲支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原告使用。再易山公司對於原告主張其係受地主錢志明等24人委託，全案管理協助地主進行危老重建，統籌規劃興建系爭建案，並以起造人地位取得建造執照而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㈡第419頁），而易山公司於系爭契約終止後既已失去占有工地（系爭土地）之權源，則原告依民法第962條前段、中段規定，請求易山公司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屬有據。

　⒉又查易山公司係將系爭工程之拆除工程委由合堃公司施作，

　　易山公司主張系爭土地上之原有建物業已拆除完畢，復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而廢棄物（廢土方）流向證明文件係業主向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廢土方運棄列管所必要之文件，倘未能向主管機關申請准予解除列管即無法繼續執行後續工程，易山公司既因承攬系爭工程而執行拆除工程，其自應將

　　履行執行拆除工程而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解列或交付原告，而易山公司既未舉證證明其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解列，且系爭契約業經原告終止，易山公司自應將履約所應取得之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予原告。雖易山公司辯稱其於113年3月28發函請原告代付合堃公司拆除工程款，已據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函覆同意代付，但原告未代付款而致無法向合堃公司取得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云云，惟查原告113年4月10日函係表示同意依說明辦理，而說明記載「請　貴公司出具㈠指示付款函(核用工程承攬契約書印鑑）、㈡專業承包商契約書、發票影本（内含承包商匯款帳戶，需核章與正本相符），俾本公司核實承攬契約及計價合理性，待合堃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承攬契約工作事項達成付款條件後，核實代為支付拆除工程款項予合堃工程有限公司」（見本院卷㈠第287頁），堪認原告並非同意無條件代付款，然易山公司並未舉證證明其已提出該等資料供原告核實以代付款，自難認原告有易山公司所指未履行其已同意代付款之情形，易山公司自不能以此免除其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之義務。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交付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為有理由。

　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乙方遲延履約時，除應負遲延責任，為確保乙方按時履行，乙方另應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所有日數均應納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懲罰性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者。…㈢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經甲方通知乙方限期改正，自期限屆期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見本院卷㈠第47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逾期，原告得按日扣罰契約價金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㈠乙方應於建造執照開工期限前，向主管機關提出開工申報。㈡簽約次日起第150日曆天或放樣勘驗報准次日(先屆者為準）為本契約之新建工程開工起算日，乙方應於開工之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得使用執照。㈢領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完成工程竣工…。」（見本院卷㈠第35頁)，是系爭建案開工日為簽約次日起150日曆天或放樣勘驗報准次日，易山公司應於開工日起1020日曆天內取得使用執照，取得使用執照後75日曆天內竣工。又兩造係於112年12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而系爭建案並未完成放樣勘驗，則系爭建案之開工日應為113年5月10日（112年12月12日起算150日曆天），易山公司應於116年2月23日取得使用執照（113年5月9日起算1020日曆天），並於116年5月8日竣工（116年2月22日起算75日曆天），然原告已於113年7月1日發函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自113年7月4日終止契約，業如前述，足見原告終止契約時完工期限尚未屆至，縱依系爭契約後附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之記載（見本院卷㈠第227頁），以兩造簽約時預定完工日115年10月18日為判斷基準，亦難謂易山公司於原告終止契約時已處於遲延完工之狀態。

　⒊又原告以易山公司未依其於113年6月13日函所催告應改正事項履行，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自催告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經計算至113年7月4日止，懲罰性違約金為553萬元。而綜觀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爭議，係源於易山公司間內部股權爭議，原告為保護系爭建案地主及自身權益而暫停給付估驗款予易山公司（見本院卷㈠第283頁），易山公司雖否認有原告113年6月21日函說明所列改正事項之契約義務或情事，惟依原告提出之113年4月1日工程聯絡單（見本院卷㈠第561頁），可知當時有下列應送審之計畫書，因易山公司人員更動頻繁，造成送審程序嚴重落後之情形

　　，113年5月27日工程聯絡單（經易山公司人員簽名）記載

　　（聯絡事項第2項），可知易山公司有遲未依約提出各項應送審之計畫書，且人員有未依約備足之情形。又查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臺金都(業)字第1130613029號函（下稱系爭29號函）逐項列出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第3款及契約附件六「整體施工預定進度表」逾期事項，催告易山公司應依系爭建案每週工務會議列管事項辦理，完成工程聯絡單及歷次函文之應改善事項，並定期催告易山公司應於113年6月20日前完成改正，如逾期限，其將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及第17條之約定，「自期限屆期之次日（113年6月21日）起算，每日以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即每1日395,000元）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請求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以及本公司所受一切損失賠償」（見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然易山公司迄未舉證證明其有於該期限內履行該函所列全部事項，則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應屬有據。

　⒋至易山公司雖以原告未依其申請給付第3期款，其為時效抗辯，不負遲延責任云云，惟原告於系爭29號函所列應改正事項，大部分係易山公司於系爭契約簽訂即應著手辦理之事項，其既未依約陸續完成，自不得單以其已完成室內拆除即免除其應履行之義務，況履約承辦人員不足已顯然違反契約 約定，易山公司均有先行改正之義務，其為時效抗辯自非可採。

　⒌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1項第3款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為有理由。　

　㈣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違約金1,975萬元，有無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乙方履約有下列可歸責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以任何方式將本工程之全部或部分改交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辦外，乙方尚應給付甲方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就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失負賠償責任，甲方並可從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保留款扣抵或履約保證金取償，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應該差額賠償甲方：㈠未經甲方書面同意將本契約全部工程轉讓他人承包者。㈡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工程實際進度落後預定進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無故停工達30日曆天以上經催告仍未改善者。㈢乙方有偷工減料或其他舞弊事件，經甲方查明且情節重大者。㈣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㈤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㈥有倒閉、破產，或遭銀行列為拒絕往來客戶時，或乙方就本案工程款遭法院予以扣押，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㈦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改善或改正者。㈧逾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開工日期致使建造執照失其效力。㈨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見本院卷㈠第48頁)，是易山公司履約如有上開各款情事，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請求契約價金總額5%之懲罰性違約金。而承前所述，系爭契約業經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款約定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契約總價5%之懲罰性違約金，為屬有據。又系爭契約總價為3億9,500萬元（含稅，件系爭契約第5條），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易山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975萬元(計算式：3億9,500萬元×5%），應屬有據。

　㈤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間向原告請領之第三期款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抗辯，有無理由？

　　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契約經原告合法終止而向後失其效力，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4項第2款約定，易山公司「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甲方監造單位辦理結算，並拍照存證」（見本院卷㈠第49頁），原告自應與易山公司為結算。而系爭工程的室内拆除已完成為原告自承在卷（見本院卷㈡第98頁），易山公司亦早於113年3月間即向原告申請付款，雖易山公司遲於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確定為抵銷抗辯，惟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約定，本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見本院卷㈠第47頁），然原告就易山公司已得請領之工程款既不提出結算及為扣抵，自應許易山公司為抵銷抗辯始為合理。又依原告與易山公司於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述，拆除廠商合堃公司應已取得系爭建案之解列文件，足認系爭建案之拆除工程已完成（廢棄物清運完成），則依系爭契約附件五階段付款比例表（見本院卷㈠第223、224頁），易山公司目前可得請領之期款應已至第5期，雖易山公司未舉證其已會同原告監造單位進行結算，惟易山公司既僅以其原申請之第3期款983萬1,250元為抵銷抗辯，階段付款比例表之各期款金額復為原告所同意，原告於審理中亦未否認易山公司施作至第3期（或第5期）的工程款不足983萬1,250元，故認易山公司以該金額為抵銷抗辯應屬合理。從而，認定易山公司以其於113年3月向原告申請之第三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抗辯，為有理由。

　㈥綜上，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逾期懲罰性違約金553萬元及違約金1,975萬元為有理由，惟經易山公司以其已申請之第三期款983萬1,250元與原告請求之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為抵銷後，應認原告請求易山公司給付以1,544萬8,75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原告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責任，有無理由？　

　　查龔柏翰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乃兩造不爭之事實，並有系爭契約可佐（見本院卷㈠第51頁)，而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易山公司而經原告依第17條第1項第4款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又系爭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保證人對乙方因履行本契約各項規定暨因解約或終止本契約而發生之一切債務均連帶負責，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見本院卷㈠第44頁），是原告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龔柏翰負連帶給付責任，為有理由。

　㈧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連帶給付違約金1,544萬8,750元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是原告請求被告2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易山公司委任員工於113年12月25日至警局領取，見本院卷㈡第9、25、27頁），龔柏翰自113年12月25日起（見本院卷㈡第1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易山公司間系爭契約之契約關係不存在、易山公司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將拆除廢棄物流向證明文件交付原告，及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544萬8,750元，暨易山公司自113年12月26日起、龔柏翰自113年12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